
一、主办单位 

广东省乒乓球协会 

二、承办单位 

中山市坦洲镇扬旗体育培训中心 

三、竞赛日期和地点 

日期：2021年11月20日至21日 

地点：中山市坦洲镇热浪运动中心（地址：中山市坦

洲镇广源路18号十二厂文化区D区11号） 

四、参加单位 

全省各普通学校、俱乐部，各级各类体校均可组队参

加 

五、竞赛项目 

（一）男、女子U14、U13、U12、U11、U10、U9 组单

打。 

（二）男、女子U14、U13、U12、U11、U10、U9 组双

打。 

（三）比赛日程安排：先进行双打，后进行单打。 

六、参赛资格 

（一）参赛人数：各参赛单位可报领队1 人、教练每

组男、女各1 人，男、女子运动员人数不限。 



（二）参赛年龄（以身份证年龄参赛）： 

1.U14 组：2007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生者。 

2.U13 组：2008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生者。 

3.U12 组：2009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生者。 

4.U11 组：201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生者。 

5.U10 组：2011年1月1日至12月31日的出生者。 

6.U 9 组：2012年1月1日或以后出生者。 

7.说明： 

（1）单打参赛运动员不能跨组报名，只能按照本人的出

生时间报参赛的年龄组别。 

（2）双打允许跨年龄组配对，比赛组别按照年龄大的运

动员组别编排比赛。 

（3）双打配对的运动员只能是同一参赛单位内的运动

员，不能跨单位配对。 

（4）双打配对不允许男女混合配对。 

（5）凡参加双打比赛的运动员在报名时必须要有参赛队

名（不能为个人），没有填报参赛队名的应视为只参加单

打比赛。 

（6）大会不作参赛队各组别单出运动员进行跨单位双打

配对的安排。 

（三）国内运动员须携带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参赛

（护照、户口簿、临时身份证、暂住证和派出所证明无



效）；港、澳在粤生活的运动员，须携带港澳居民居住证

原件参赛。 

（四）所有比赛场次，必须要在每场比赛前，由裁判

员验证身份证原件合格后，方能比赛。 

（五）凡出现无法读取二代身份证资料的情况，大会

视该证件无效，并取消该名运动员的参赛资格。 

（六）因运动员身份证件而引起的投诉问题（包括使

用假证件、冒名顶替等行为），若情节严重的，大会将交

由公安部门处理。 

七、竞赛办法 

（一）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 

（二）单打比赛第一阶段采用小组循环赛，第二阶段

采用淘汰赛。 

（三）全部比赛采用11分，三局两胜制。 

（四）各项比赛按最新乒乓球竞赛规则执行，但全部

比赛均不执行“一分钟暂停”的规定。 

（五）比赛使用双鱼牌V40+三星白色乒乓球。 

（六）本次比赛规定使用无机胶水（单面套胶厚度不

能超4mm），大会将抽检球拍，禁止使用不合格的球拍参

赛。 

（七）上场比赛的运动员必须要佩戴大会派发的“人

名布”，否则不能参赛（如有出现遗失“人名布”的情



况，到裁判长席补办）。 

（八）本次各项比赛不设种子，大会抽签仪式将于11

月15日前完成，由省乒协裁委会全程负责。 

（九）在既定的比赛开始时间10 分钟后，未到比赛场

地的运动员按弃权处理。 

（十）参赛运动员必须要在第一天开赛前30分钟完成

大会报到，领取参赛“人名布”，因未能及时办理报到手

续而造成不能参赛的，后果自负。 

（十一）运动员不能穿着与比赛用球（白色）相同相

近色系的服装进行比赛。 

八、录取名次及奖励 

各小项均录取前八名（并列第三名和第五名），参赛

人员不足8 人/队（含8 人/队）或以下的均如数录取，前

三名颁发奖牌，前八名颁发证书。 

九、报名和报到 

（一）报名 

1.网上报名系统开放时间为10月28日，通过广东省乒

乓球协会官方网站（http://gdtta.cn/）或“广东乒协”微信

服务号（微信号：gdtta1981）进行网上报名。 

2.本次比赛不接受电话、传真等方式报名。 

3.报名截止时间为11月12日12:00时。 

4.截止报名后，大会不受理更改运动员名单。 



5. 运动员报名时若出现报错参赛年龄组别、身份证号

码、性别等而造成不能参赛的，大会取消运动员的参赛资

格。 

（二）报到：各参赛队伍于11月19日15：00时至17:00

时到中山市坦洲镇热浪运动中心（比赛场馆）报到。联系

人：赵伟文，联系电话：15916236062。 

（三）裁判长、教练员联席会议于11月19日17：00时

在中山市坦洲镇热浪运动中心（比赛场馆）召开，会议期

间请所有人员佩戴口罩。 

（四）联席会议是对《竞赛规程》和《补充通知》以

外的赛程进行通报和沟通，以及对比赛期间的各项规定和

纪律进行重申和补充说明，请各参赛队的领队或教练员务

必准时参加。若由于参赛单位未派员参加联席会议，对大

会补充说明的各项信息未能及时了解等原因而造成的损

失，概由参赛单位自行负责。 

（五）大会不印发纸质比赛《秩序册》，《秩序册》

pdf版在广东省乒乓球协会官方网站上公布（网址：

http://gdtta.cn/），请各参赛人员自行下载查看并打

印。 

（六）参赛运动员必须经县级以上（含县级）医务部

门检查，证明身体健康；各参赛单位必须在所在地为所有

参赛运动员购买比赛期间(含交通往返途中)的“人身意外



伤害保险”；承（协）办单位同时为所有参赛运动员在比

赛期间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请各参赛单位把参赛

运动员的身份证号码完整填写在报名系统上；因参赛单位

填错运动员姓名、身份证号码、性别等资料，若在赛区造

成运动员的“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在理赔上出现问题时，

概由参赛单位和运动员（包括家长）自行负责。 

十、防疫要求 

根据防疫工作要求，参赛人员（运动员、教练、工作

人员、家长等）必须服从赛区属地政府部门和主办单位的

防疫要求和管理。并须执行以下规定： 

（一）疫情中风险以上地区的运动员，建议不要报名

参赛。 

（二）所有参赛人员必须主动出示“粤康码”•绿码进

入场馆，测体温（≤摄氏37.3度）后，并佩戴口罩，方可

进入场馆。 

（三）赛前不安排时间和场地作适应练习，且比赛时

只有当场的运动员和一名教练员进入比赛场地；非比赛时

间的运动员和教练员请在场馆外等候；比赛场内不设观众

席。 

（四）比赛场馆内除比赛的运动员以外，裁判员、教

练员和工作人员一律佩戴口罩；当场比赛结束，教练员和

运动员必须即刻离开场馆，以免影响下一场运动员进场比



赛。 

（五）比赛期间如有人员未达到防疫标准或未遵守防

疫要求，大会有权取消其参赛资格。 

十一、仲裁委员、裁判员 

仲裁委员和裁判员由大会统一选派，不足名额由承办

单位补充。 

十二、经费 

（一）大会不收取竞赛服务费（报名费）。 

（二）各参赛队伍的交通和食宿自理。 

十三、未尽事宜，另行通知；本规程的最终解释权归

主办单位。 


